
各機關政風機構設置標準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十一條 司法院所屬各法

院及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

署設政風室。 

第十一條 司法院所屬公務

員懲戒委員會、各級法院

及法務部所屬各級法院檢

察署設政風室。 

配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更名

為懲戒法院及各級檢察署名

銜去法院化，酌作文字修

正。 

 


